关于制定《温州市瑞安木活字印刷术保护条例》的议案
                  领衔代表 瑞安代表团杨建崇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木活字印刷术是活字印刷的最重要形式，是印刷术发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安市东源村的木活字印刷术完整再现了中国古代活字印刷的传统工艺，是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的最好实物证明，是浙江瑞安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同时，中国活字印刷术于2010年被列入了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而瑞安也是“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唯一传承地，且目前该项非遗技术正面临传承人断层、市场竞争力不足、社会认知度不高等多方面问题，虽然近年来在瑞安市委市政府的主动主导下，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推动中国活字印刷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迈上保护传承新台阶，但是依旧还未摘掉急需保护的帽子，特别是保护传承中发现，顶层设计规划至关重要，尤其是立法层面的保护，不仅有效确保非遗保护工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也为其提供了相应的标准和要求，以及促进文化的大繁荣。另外，温州市拥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4项，其中永嘉昆曲（2001年5月入选）也已立法，木活字印刷术作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尚未立法。为此，制定《温州市瑞安木活字印刷术保护条例》是非常必要的。

二、目前瑞安木活字印刷术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非遗技术面临失传
一是传承人数量少且老龄化严重。目前，瑞安木活字印刷术的传承人数量少且大部分传承人年龄较大，技艺传承已陷入困境，面临失传。例如，截至2024年，掌握全套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仅有23人，且大部分年龄都在60周岁以上。随着传承人年龄逐渐增大，该项非遗正面临传承断代的严峻挑，青黄不接的风险依旧比较大。吸引年轻人学习和掌握该非遗技术已迫在眉睫。
二是年轻人学习非遗技艺兴趣低。木活字印刷术的传统传承方式主要依靠师徒制，即传承人带徒弟进行传授，即使目前在学校设立课堂，开展种子培养计划，但是真正愿意学的人员还是较少，主要原因还是学习的周期长，学习技艺需要下苦工夫，年轻人往往因此而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
（二）市场竞争力不足
一是经济效益有限。木活字印刷的生产效率相对较低，成本较高，难以与现代印刷技术竞争。在当前注重经济效益和速度的年代，木活字印刷的市场需求有限，主要集中在一些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领域，如宗谱印刷、礼品印刷、艺术品印刷等。因所涉收益领域与范围有限，导致从事木活字印刷的工匠收入较低，传承人与工匠若无法靠这门手艺去养活自己，势必造成难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传承学习。
二是产品创新不足。虽然近年来木活字印刷在文创产品开发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整体上产品创新仍显不足，缺乏更具市场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产品。例如，一些文创产品在设计上可能过于传统，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和审美，不能很好的与民众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形态相融合，没有创造出一系列受大众欢迎的生活用品。
（三）社会认知度不高
一是公众认知度有限。木活字印刷术虽然被列入了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公众对其认知度依然不高。许多人对木活字印刷的历史、文化和技艺价值了解不足，甚至认为它只是一种过时的印刷方式，这影响了木活字印刷的传承和发展。
二是宣传推广不足。在宣传推广方面，木活字印刷的推广力度和渠道相对有限。虽然有一些通过研学、展览等方式进行宣传，但覆盖面和影响力还不够广泛，难以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形成足够的关注度和影响力，特别是木活字还不能很好打响属于自己的品牌知名度。

三、制定该条例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一是保护与培养传承人
传承人分级保护：对现有的木活字印刷传承人进行分级，如国家级、省级、地市级等，分别给予相应的荣誉和经济补助。这样可以更好地激励传承人继续从事技艺传承工作，同时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传承队伍。
完善传承人培养机制：建立系统的传承人培养机制，包括设立传承基地、开展培训课程等。例如，在当地中小学建立“传承教学基地”，将木活字印刷术引入课堂，结合书法、篆刻等人文素质课进行普及推广。同时，鼓励传承人与学徒签订“师带徒”协议，并给予传承人带徒授艺补贴，以确保技艺的系统传授和传承质量。
二是保护文化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
营造原产地人文环境：重视木活字印刷原产地温州市瑞安东源村的人文环境的保护和营造。这包括保护和修缮与木活字印刷相关的历史建筑、文化遗址等，如“中国木活字印刷文化村展示馆”，为木活字印刷的传承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真正让木活字“见人见物见生活”，把非遗火种撒进更多人心中。
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研究和保护木活字印刷术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涉及对与木活字印刷相关联的其他文化元素，如谱牒文化、书法文化等的保护和传承，使得木活字印刷的文化生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三是提升产业发展与市场竞争力
探索产业化发展路径：鼓励和支持木活字印刷术走高端的产业化发展道路。例如，成立专门的木活字印刷公司，承接各类古籍、图书等出版印刷业务，拓展木活字印刷的应用范围和市场需求，提高其经济效益，从而为技艺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物质基础。深度探索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做强木活字文化旅游，完成“吃住游购”全链条旅游体系，相互促进、相互发展。
创新产品与拓展市场：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市场理念相结合，推动木活字印刷产品的创新，开发出更具市场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产品。包括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开发出既具有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消费者需求的文创产品、艺术收藏品等，同时积极拓展市场渠道，如通过网络销售、文化旅游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和购买木活字印刷产品。
四是推广宣传与提升社会认知度
构建宣传矩阵，借助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vr、ai等前沿新型技术，掀起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小高潮。例如，借助微信、抖音等多媒体平台优势，与知名度高的电视台等一线媒体合作，多渠道加大木活字印刷的宣传推广力度，又如，举办木活字印刷技艺的展览和体验活动，让公众亲身体验木活字印刷的制作过程，感受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深入挖掘与传播文化价值：加强对木活字印刷文化价值的深入挖掘和研究，并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方式，如出版相关书籍、制作纪录片等，向公众传达木活字印刷在历史、文化、技艺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增强公众对木活字印刷的认同感和保护意识。

















温州市瑞安东源木活字印刷术保护条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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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与适用范围
为加强对温州市瑞安东源木活字印刷技艺的保护和传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本条例适用于温州市瑞安东源木活字印刷技艺的保护、传承、发展及相关活动。

第二条 保护对象
下列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木活字印刷相关资源，应当依法予以保护：
（一）木活字印刷的传统工艺流程和技艺；
（二）木活字印刷的历史文献、资料、实物及其文化空间；
（三）与木活字印刷相关的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四）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其他需要保护的木活字印刷相关资源。

第二章 政府职责与协调机制

第三条 政府职责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木活字印刷保护工作的领导，促进其系统性保护、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做好木活字印刷保护相关工作。

第四条 文化主管部门职责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木活字印刷保护工作。
其他有关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木活字印刷保护相关工作。

第五条 协调机制
市人民政府建立木活字印刷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研究保护相关规划，统筹协调保护工作重要事项。协调机制日常工作由市文化主管部门承担。
木活字印刷保护工作协调机制联席会议和重要专题会议由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召集。

第三章 传承人保护与培养

第六条 传承人认定与分级
建立木活字印刷传承人认定制度，对传承人进行分级管理，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等不同级别，给予相应的荣誉和经济补助。

第七条 传承人培养机制
政府引导传承人与学徒签订“师带徒”协议，对传承人发放带徒授艺补贴。
在当地中小学及职业院校设立木活字印刷技艺课程，培养新一代传承人。

第八条 传承人技艺提升
定期举办木活字印刷技艺培训班，提升传承人及从业人员的技艺水平。

第四章 文化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保护

第九条 原产地人文环境营造
保护和修缮与木活字印刷相关的历史建筑、文化遗址等，如中国木活字印刷展示馆。

第十条 文化生态系统的维护
研究和保护木活字印刷术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包括谱牒文化、书法文化等。

第五章 产业发展与市场竞争力提升

第十一条 产业化发展支持
鼓励成立木活字印刷公司，承接各类古籍、图书等出版印刷业务，拓展市场需求。

第十二条 产品创新与市场拓展
支持开发木活字印刷文创产品，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提高产品的市场吸引力。
鼓励通过网络销售、文化旅游等方式，拓展木活字印刷产品的市场渠道。

第六章 宣传推广与社会认知度提升

第十三条 多渠道宣传推广
加大媒体宣传力度，举办木活字印刷技艺展览和体验活动，提高公众认知度。

第十四条 文化价值传播
加强对木活字印刷文化价值的研究和传播，出版相关书籍、制作纪录片等。

第七章 资金支持与资源管理

第十五条 专项资金设立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立木活字印刷保护专项资金，用于：
（一）木活字印刷相关资源调查、发掘、整理和研究；
（二）木活字印刷相关珍贵资料、实物的收集、保存和修复；
（三）对木活字印刷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单位的资助或者补助；
（四）木活字印刷专业人才培养和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引进；
（五）木活字印刷展示宣传、跨市域和国际交流等普及传播活动；
（六）木活字印刷展示展演场所的建设、维护和修缮；
（七）对木活字印刷保护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褒扬激励；
（八）本级人民政府同意的其他木活字印刷保护事项。

第十六条 资金管理与公开
市、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上一年度本级木活字印刷保护专项资金以及其他用于木活字印刷保护资金的收支情况。

第八章 附则

第十七条 生效时间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